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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人工智慧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修業辦法(新制) 

112年 3月 13日院務會議新訂通過 

113年 4月 29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14年 11月 12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人工智慧科技博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位學程)

由本校專長為人工智慧科技領域相關，並與前瞻技術研究總部產學合作之助理教授級以上教

師指導，本學位學程學生(以下簡稱學生)之修業悉依據本辦法辦理。 

第二條 課程學分規定 

一、本學位學程必修科目包括博士論文 12 學分及專題討論 4 學分。 

二、本學位學程專業選修科目應至少修滿 18 學分。 

三、學生選課需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無指導教授者得由學位學程主管代簽。 

四、學生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得選修非本學位學程之課程，最多以 6 學分為限。 

第三條 指導教授 

一、學生入學時有選擇指導教授之權利，但教授亦有選擇其學生之權利。 

二、學生需在入學 1學期內選定指導教授，並填妥指導教授同意書送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

備查。 

三、如須更換指導教授，得經原指導教授及更換後之新指導教授同意，同時通知創新前瞻

科技研究學院備查。如遇特殊原因，以個案處理。 

四、學生資格考試科目之選定，需經指導教授同意。未選定指導教授者，不得申請資格考

核。 

第四條 資格考核依「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人工智慧科技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

施辦法」辦理。 

第五條 資格考核抵免辦法：抵免科目上限為二科，並須於入學後至第九學期結束前(休學期間不予列

計)，經由指導教授同意，且通過本院審議小組之審查始得抵免。 

一、本學位學程研究生修讀本學程專業領域科目，該門修課成績排名達修課人數前 50%且學

期成績達 80 分以上得申請抵免，至多得予抵免二科。 

二、就讀本學位學程期間得申請使用 SCI / SSCI 期刊全文論文( Full Paper )抵免資格考核，且

以一篇可抵免二科資格考核科目。除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外，申請抵免之學生必

須為第一作者。每篇 SCI 論文限抵一次，且不得列入畢業點數。 

第六條 學生於修滿規定學分，並通過資格考核，始得向本院提出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審定之申請，

以取得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 

第七條 本學位學程修業年限依本校學則之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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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學生申請博士學位考試須於考試一個月前提出申請，經本院審議小組審查通過（審查項目包

含修業年限、修習學分、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依本學位學程「博士生論文計點辦法」或指

導教授所屬院系規定之研發成果發表相關規定等）後始得進行博士學位考試。 

第九條 論文考試依據本校相關辦法辦理，第 1 次未通過者得重考 1 次，論文考試及格者始得畢業。 

第十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及本校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